
 

主辦單位: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秘書室 

執行單位: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0週年校慶活動-澎科大之美攝影比賽 

一、活動名稱:澎科大之美攝影比賽 

二、活動目的:本校為慶祝設校 30 週年校慶，特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，展現學校校園與學生特色，以

鼓勵全校學生發揮觀察力與創意能力，透過攝影鏡頭將校園環境與學校生活的感動留

存下來。 

三、活動主題:澎科大校園場域中所拍攝之學校環境與生活風景。 

四、收件日期及參加對象: 

     (一)收件日期: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20 日止。    

     (二)參加對象:全校在學學生。 

五、活動獎勵及評審方式: 

 (一)錄取前三名與佳作若干名；第一名 5000 元、獎狀乙紙；第二名 3000 元、獎狀乙紙；第三名

2000 元、獎狀乙紙；佳作數名，每名 1000 元、獎狀乙紙。 

     (二)所有獲獎者皆能獲得 A1 尺寸作品之大圖輸出 1 幅，並於本校創夢基地公開展出。 

      (三)評審委員由執行單位遴聘專業人士擔任之。 

六、影像規格: 

(一)參賽作品一律沖洗 5X7 吋 (12.7X17.78 公分) 的彩色照片，請勿留白邊。 

(二)參賽作品解析度須為 300dpi，有效像素須為 3200X2400。 

(三)影像可接受基本編修，包括曝光、對比、色階、剪裁等不影響原始影像真實性的調整。 

七、比賽規則: 

(一)每位參賽者限投 1 件作品。 

(二)參賽作品應符合活動主題及影像規格。 

(三)作品內容不得違反善良風俗。 

(四)參賽作品須為未曾發表於平面出版、公開展覽、其他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，若違反規定將不

予收錄，亦不另行通知。 

(五)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作品（不可冒名頂替），並須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、肖像權， 若

有第三人對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（獎位不予

遞補）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及奬勵外，其違反著作權、肖像權或其他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

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(六)參選作品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，請參賽者事先自行備份留存。 

八、收件截止時間、繳件地點及方式: 

(一)即日起收件至 110 年 4 月 20 日止。 

(二)作品須於期限內將 JPEG 原始檔案寄至 woodhousepenghu@gmail.com。  

(三)須填寫報名表，連同沖洗後之作品封存於信封內，一同繳交至本校通識教育中心，並於信封

上註明班級、學號及姓名。 

九、公告得獎、頒獎及展覽時間: 

得獎資訊將於 5 月 10 日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公佈，並暫定於 5 月 19 日進行頒獎，得獎作品也

將擇期於創夢基地進行公開展覽。 

  

報名表掃描處 

mailto:JPEG原始檔案寄至woodhousepenghu@gmail.com
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0週年校慶活動-澎科大之美攝影比賽報名表 

 

姓名:  班級: 

學號: 聯絡電話: 

作品名稱: 拍攝地點: 

作品簡介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參賽者聲明: 

     本人擁有上列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及所有權，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利。 

參賽者簽章: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

 


